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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遴選小組組織簡則第一點修
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運動部（以下簡稱本

部）為辦理全國大專

校院運動會（以下簡

稱全大運）承辦之大

專校院（以下簡稱承

辦學校）之遴選作

業，依全國大專校院

運動會舉辦準則第五

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

定，設全大運遴選小

組（以下簡稱本組），

並訂定本組織簡則。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

部）為辦理全國大專

校院運動會（以下簡

稱全大運）承辦之大

專校院（以下簡稱承

辦學校）之遴選作

業，依全國大專校院

運動會舉辦準則第五

條第二項及第四項規

定，設全大運遴選小

組（以下簡稱本組），

並訂定本組織簡則。 

配合運動部(以下簡稱本

部)已於一百十四年九月

九日成立，辦理全國大專

校院運動會之權責並已由

本部承接，爰將現行規定

所定「教育部」修正為「運

動部」；其餘未修正。 

 


